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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13.1.23 本院 112學年度第 3 次主管會議通過 

一、本院重點支援圖儀費補助之方向： 

    A、計畫之性質－優先次序為：先導型實驗室（含貴儀中心）及

產學計畫→整合型計畫（以總計畫在院內為主）及教育部改

進計畫→特色研究計畫→績優教師研究計畫。 

B、計畫之整合性－優先次序為：跨院校的計畫→跨系所的計

畫→本系所的計畫。 

C、儀器設備之共用性－以補助開放使用之儀器設備為原則。 

D、規劃之完整性－以長期計畫為優先。 

E、特色研究計畫，需至少含 3位本院教師針對相同研究議題

進行分工合作。 

二、申請本院重點支援圖儀費補助之案件，須有系所之配合款且

經系所主管簽章確認後方得提出，院配合額度以不超過系所

補助額度為原則，獲補助者應優先使用系所配合款，不足之

數再使用院補助款。 

三、若前兩年內已獲本院重點支援圖儀費補助者，申請時須檢附

績效報告一至兩頁，且其補助次序往後調，須俟本年度新申

請案件之補助經費有結餘時，再考量已獲補助者。 

四、另本院新進編制內專任教師到校 1年內均可申請補助一次，`

每名新台幣 30萬元，同時由獲得補助教師所任職之單位等值

以上補助，用於採購儀器設備。 

五、本委員會委員不得申請本院重點支援圖儀費補助款，以示公

平。 

六、本規定經本院主管會議通過後實施，修正時亦同。 


